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拟审

议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购买湖北博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凯医药”）所有的位

于黄石市西塞山区三园路 8 号土地使用权及对应地面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相

关机器设备等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因公司董事长蔡再华先生系博凯

医药的债权人，公司依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蔡再华先生与博凯医药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所获取的资产，有利于公司在新能源行业电化学领域的布局需求，

能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价格是以北京晟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

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同意按照相关审议程序，将《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